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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黄晓蓉
通讯员 陈裕然 钟华）
昨日，记者从泉州市交通执
法支队获悉，泉州建立“1+
1+N”景区“黑车”非法营运
联动整治机制，从触发景区

“黑车”非法客运预警，到交
通执法、公安交警、景区管
理三部门联动执法，仅用三
个小时便完成了一起涉嫌

非法营运行为的取证立案。
针对景区“黑车”非法

营运隐蔽性强、取证难的痛
点，市交通执法部门主动将
监管触角前移，与清源山景
区管理处、交警部门建立常
态化线索预警机制。景区
管理人员作为“前沿哨兵”，
锁定天湖停车场、景区入
口、游客接驳点等“黑车”非

法营运高发区域，精准收集
相关信息。

案发当日，吴某驾驶非
营运车辆运载 7 名游客绕
道入园的行为被景区管理
人员迅速识别，线索第一时
间同步至交通执法与公安
部门，为后续联动处置按下

“启动键”。
交通执法人员第一时

间介入，依托公安部门询问
取得的乘客证言，快速锁定
吴某收取每人50元车费、共
计 350元的非法营运事实；
同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等法规，对
涉案车辆性质、驾驶人资质
等进行现场取证，与公安机
关固定的超载、扰乱秩序等
证据形成互补，共同构建起

“当事人供述+乘客证言+现
场记录+执法认定”的完整
证据闭环，为案件定性处罚
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证据固定后，交通执
法部门依法对吴某的非法营
运行为立案，并启动联勤联
动后端响应，成为驱动“N”
个协同单位高效运转的“中
枢”。一方面，交通执法部门

严格履行行政处罚职能；另
一方面，联动公安交警对其
超载行为、派出所对其扰乱
秩序行为并行查处，实现了

“一案多查、齐抓共管”。
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

呼吁，请大家拒乘“黑车”，
若发现疑似“黑车”营运行
为，请及时拨打 12328热线
举报。

海都讯（记者 黄义伟）
10月19日，第十届世界妈祖
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记者获悉，本届论
坛定于 10月 31日至 11月 2
日在福建莆田举行，由文化
和旅游部、自然资源部、中
国社会科学院、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将首次设立11

个海内外分会场，遍及亚
洲、欧洲、大洋洲、美洲、非
洲五大洲，是妈祖文化全球
传播力的一次生动展示，实
现了从区域性活动向全球
性文明对话平台的升级。

论坛期间，还将同步举
办第二十七届湄洲妈祖文
化旅游节，推出国家级非遗
妈祖祭典、湄洲女发髻技艺

表演、莆田特色非遗展示
等，开展延续千年的“海祭
妈祖”活动，组织为期三天
两夜的妈祖巡安民俗活动，
推动文化、民俗、旅游相互
赋能、相互促进。

本届论坛还将举行“妈
祖号”海洋卫星命名仪式、
妈祖文化推广大使聘任仪
式，发布《全球妈祖文化传

承弘扬年度报告》和《湄洲
宣言》等，并举行闽台妈祖
文化交流论坛、妈祖文化青
年交流论坛暨全球“Z 世
代”对话妈祖活动、妈祖大
爱和平论坛暨第十一届国
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妈
祖文化传播与海上丝绸之
路论坛等八大专题分论坛，
同步开展项目推介签约、成

果图片展、文创展、特色民
俗表演等多项配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期
间将首次推出两岸融合社
区，为台湾同胞到莆田工作
生活创造良好环境，更好促
进两岸融合发展。

据介绍，世界妈祖文化
论坛是跨国家（地区）的综合
性文化论坛，于2016年获批

举办。妈祖，原名林默，公元
960年出生于福建莆田，公元
987年因救助渔民而不幸遇
难，年仅 28岁，后世敬仰其

“立德、行善、大爱”精神而尊
称其“妈祖”。2009年，妈祖
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成为我国首个信
俗类世界遗产。

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 将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举行

泉州精准打击景区“黑车”非法营运
交通执法、公安交警、景区管理三部门联动执法，建立“1+1+N”景区“黑车”非法营运

联动整治机制

你会边骑电动自行车边刷手机吗？你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后座乘客戴安全头盔了吗？是否
为图方便而逆行？这些你或许习以为常的行为，从11月1日起可要小心了。

记者获悉，修订后的《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11月1日正式施行，
针对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上路骑行等方面划出明确红线，处罚标准也更精准，直接关系到每
一位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出行。

骑电动车接打电话将罚50元
修订后的《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11月1日起施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可能要罚20元

N海都记者
林涓/文

毛朝青/图

在通行安全方面，《办
法》增加了部分安全规定和
违反条款的处置规则，如驾
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
盔、载物未捆扎牢固或者在
行驶中的两辆非机动车间共
载一个物品、有拨打接听手
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妨
碍安全驾驶行为。别看这些
违法行为轻易可见，但极易
引发交通事故或者加重交通
事故后果。

同时，《办法》对使用非
机动车从事快递、配送、外卖
等经营活动的企业，提出了
更严格的主体责任要求。使
用非机动车从事快递、配送、
外卖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
履行下列职责：将非机动车
管理纳入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明确安全责任人；建立健
全非机动车驾驶人及非机动
车管理台账，组织驾驶人开
展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法

律、法规培训、考核；不得安
排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等
存在安全隐患的人员驾驶非
机动车；做好非机动车维护、
保养等安全检查工作；为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配备安全头盔。
《办法》也鼓励企业为

非机动车及驾驶人购买责
任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等保险。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办
法》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贯
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原则。

一方面，将原《办法》规
定统一处 50 元罚款的违法
行为，区分违法情形和危害
后果，设定了“处警告或者
20元罚款”和“处50元罚款”
两种法律责任。

《办法》规定，驾驶非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
20元罚款：（一）驾乘电动自
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二）
违反规定载人的；（三）逆向行
驶的；（四）违法占用机动车道
行驶的；（五）载物未捆扎牢固
或者在行驶中的两辆非机动
车间共载一个物品的。

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
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50元罚
款：（一）应当登记未登记或
者已注销登记、撤销登记的；
（二）未按照规定悬挂或者故
意遮挡、污损非机动车号牌
的；（三）使用伪造、变造或者
其他非机动车号牌、行驶证
的；（四）有拨打接听手持电
话、浏览电子设备等妨碍安
全驾驶行为的。

另一方面，对存在重大
交通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加大处罚力度。如对“以营
利为目的的拼装、加装、改
装非机动车或者销售拼装、
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罚款；对“驾驶拼装、加装、
改装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的”处 200元罚款，并责令恢
复原状。

这些行为被明令禁止
企业责任再压实

宽严相济 重大隐患行为处罚力度升级

海都讯（记者 黄晓蓉
通讯员 赵美缘） 未成
年人违规骑行、无证驾
驶、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
戴安全头盔、不按道行驶
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威
胁着未成年人的生命安
全。近日，泉州全市各地
公安交警持续强化校园
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严查学生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进一步筑牢校
园交通安全防线。

日前，晋江交警大
队联合晋江市第二中学
开展校园周边“戴帽工
程”专项整治行动。行
动中，交警部门利用学
生晚自习集中放学的时
间段，与学校紧密配合，
对骑乘摩托车、电动车
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家长
和 学 生 进 行 查 处 和 劝
导。执勤民警对未佩戴
安全头盔的家长、学生
依法劝导；同时，对发现
的交通违法行为逐一登
记并通报至学校，形成
警校联动模式，不断提
高家长、学生戴盔率。

在泉州中心市区九

一街整治现场，记者看
到多名学生因驾驶电动
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
被执勤民警当场拦停。
民警耐心开展交通安全
教育，详细讲解违法行
为的潜在危害。当天，
在鲤城辖区多个学校周
边路段，仍有部分学生
闯入机动车道及逆向行
驶，执勤交警逐一拦停
劝导，引导驾驶人认识错
误、规范通行。据悉，鲤
城交警大队持续依托“警
校协作”机制，对学生骑
行时未佩戴安全头盔、不
按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进
行劝导和抄告，联合学校
共同开展交通安全监管
及宣教工作。

此外，洛江交警大队
万安中队联合万安派出
所到泉州十一中塘西校
区、南少林实验学校开展
二轮车非法改装排查行
动。惠安交警大队组织
民警深入辖区校园周边
路段进行全方位摸排，依
法查扣无牌、非法改装的
二轮电动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等。

□相关新闻

泉州交警严查
校园周边交通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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